
一场特殊的社区巡回审判 居委会成为监护人

吴老伯是独生子， 二十多年

前， 他的父母相继去世。 自那时

起， 未婚未育且生活无法自理的吴

老伯被送往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

疗。

“有天医院突然打电话到居委

会， 说吴老伯突发疾病在医院。”

徐晓莹对吴老伯的情况并不陌生，

“医院很着急， 让我们赶紧过去，

有几份手术文件需要尽快签署。”

当时， 居委会并不是吴老伯的监护

人， 但为了保障吴老伯的生命安

全， 居委会决定签署文件， 为他兜

底。

经过治疗， 吴老伯脱离了危

险。 但在签署这些文件时， 徐晓

莹心里也有担忧： “虽说这么多

年来， 居委会一直兜底代管着吴

老伯的银行卡、 存折、 医保卡，

负责他看病就医及生活照料的事

宜， 但法律意义上来说并不是监

护人， 哪些字能签、 哪些不能签，

我们心里其实没底。” 徐晓莹坦

言。

“吴老伯名下还有一套公房

长期空置， 居委会会同物业每周

上门走访一到两次， 关注房屋的

状态不被随意变更或使用。 同时，

我们也考虑今后如果吴老伯的医

疗资金不足， 又该如何处置。” 止

园新村居委会主任周廷榆告诉记

者。

今年 1 月 1 日， 上海在全国率

先出台《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

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 （试行）》

（下称 “若干意见”）， 司法实践中

居委会申请指定监护人的案件越来

越多。 为维护吴老伯合法权益， 止

园新村居委会向静安区法院提出申

请： 担任吴老伯的监护人。 近日，

这场特殊的社区巡回审判庭审开进

了吴老伯所在街道。

六旬失能孤老突发疾病，谁来管？
上海出台首份公职监护操作指引

2026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二 重点 A2
一、二版责任编辑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 记者 王葳然

上海一六旬失能老伯突

发疾病被送医， 他有精神残

疾， 父母已去世且没有其他

监护人，紧急关头，谁来管？

无奈，医院联系了居委会。

“吴老伯是我们辖区居

民， 当时情况紧急， 居委会

要帮他托住底。” 静安区宝

山路街道止园新村居民区党

总支副书记徐晓莹坦言：

“我们该签字的签字、 该敲

章的敲章， 但其实， 当时也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做、 做

得对不对……”

实际上， 像“吴老伯”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徐晓

莹的话道出了实践中的困

境： 居委会到底能不能管、

怎么管？

“宣告吴老伯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指定上海市静

安区宝山路街道止园新村居

委会为监护人……”近日，静

安区人民法院开展的一起社

区巡回审判为吴老伯和居委

会所面临的困境找到了突破

口。 同时，静安区人民法院与

辖区宝山路街道联合发布并

实施《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关

于居委会申请担任特殊人员

监护人的操作指引》《宝山路

街道关于居委会申请担任特

殊人员监护人的工作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操作指

引”“工作办法”）， 为公职监

护制度落地实践提供了“样

本”。 记者了解到，这也是上

海首份公职监护操作指引。

探索为“最后一公里”提供“样本” 首份公职监护操作指引出炉

当天， 静安区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

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白云当庭宣告： 吴

老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判决止园新

村居委会为吴老伯的监护人。

白云坦言， “若干意见” 出台后，

“今年以来， 截至目前法院已经受理居

委会申请指定监护人案件十余件。” 白

云发现， 在上述案件中， 不少是因为

居委会有特殊事项需要紧急代为办理，

凭借监护判决书才能协助老人完成。

“我们发现， 此类案件不仅数量越来越

多， 而且对审判时效也提出更迫切要

求， 希望能够尽快审理并作出判决。”

“居委会目前比较困惑的是， 在什

么情况下可以申请担任监护人？ 怎样履

行职责？ 到底要管到什么程度？” 多名

基层组织负责人提出， 当前， “若干意

见” 在“最后一公里” 落地中还面临一

些障碍和“关卡”： “比如被监护人的

重大医疗决策要不要参与或者代其作出

决定？ 如果被监护人医疗费用不足， 但

名下有一套房产， 那么居委会是否应当

代其出租或出售该房产， 来保障其后续

就医、 养老等事项……”

为让公职监护的落地实施有章可

循， 静安区法院与宝山路街道制定了

相关“操作指引” 和“工作办法”， 探

索为“最后一公里” 提供“样本”。

记者注意到， “工作办法” 中明

确， 当辖区年满 18 周岁且户籍地在本

街道的常住居民， 经法院宣告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且

无法定监护人和其他监护人， 生活处于

危困状态， 急需人身照管和财产保护

时， 居委会应及时排摸并向法院申请担

任监护人。

何为可为、何为不可为？ 为公职监护划定“红线”

当天的社区巡回审判结束后， 白云

现场解读了“操作指引” 中公职监护的

具体职责。 简单来说， 居委会主要围绕

人身管理和财产管理两个方面履责。

“居委会需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

健康和财产状况等实际情况， 建立专属

监护档案，明确相关工作人员，确保措施

落实到位、可追溯。 ”白云表示，“比如在

人身管理方面， 居委会除了基本的人身

照看，还需要落实好医疗决策，对于被监

护人的就医决策应遵医嘱， 必要时形成

书面意见并签字确认， 注明决策依据、

参与人员及处置结果。 此外， 对被监护

人的情感陪伴也必不可少。”

“财产管理方面， 要对被监护人的

房产、 存款等进行清查， 建立清晰的台

账。 ”白云表示，早在1月份，静安区在全

市率先建立“1+7”意定监护村居委见证

机制，其中就包括《被监护人身和财产管

理清单》。“根据清单，居委会日常监护内

容需以清单化的形式呈现并录入管理，

针对银行卡折代管收支的管理台账要包

含日期、具体金额，并附有相关票据，一

人一档，定期向街道相关部门、民政部门

进行报备，接受街道和民政部门的监督，

法院也会定期回访监护情况。 ”

除了这些“必须为” 之外， 又有哪

些“不可为”？ “操作指引” 列明“七

项负面清单”， 为公职监护划定红线：

禁止在被监护人受伤或突发疾病等情况

下， 不及时启动报警和送医程序， 禁止

擅自变更被监护人原有稳定居住环境、

养老生活习惯， 禁止对入住养老或康复

机构的被监护人放任不管， 禁止挪用、

侵占被监护人财产等。

白云告诉记者， 若居委会担任监护

人期间未能合法审慎履职， 需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包括赔偿损失或撤销监护资

格等， “若存在怠于履职、 侵害权益以

及其他严重失职行为， 一经发现， 将撤

销该居委会监护资格并申请指定新监护

人。”

从“管住人”到“兜住底” 探索引入第三方力量监督

对于公职监护履职的监管问题一直

是关注热点。 对此， 上海法院也在探索

引入第三方力量的监督。 “是否可以借

助公证的力量， 居委会在被监护人的人

身照护和财产管理这两个事项上相对分

离， 从而更好维护被监护人的权益。”

静安区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

判庭法官助理姜悦建议。

记者了解到，此前，嘉定区人民法院

在一起涉“老养残”家庭的遗嘱指定监护

案中，创新探索了“财产三分离”监管方

案，即：日常生活所需的小额财产由被监

护人本人保管， 固定医疗财产由监护组

织保管，主要财产由公证处保管。

“为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法

院指定公证机构为监督人， 对社会监护

组织履行监护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

嘉定区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肖美华告诉

记者， “社会监护组织每季度向公证处

报告一次， 公证处每年向法院报告一

次， 形成闭环监督机制。”

在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看来，

这一路径也同样适用于公职监护。 “居

委会在法律主体上作为监护人是合适

的， 但具体的监护事务可以委托养护机

构或社会监护组织承担。” 李辰阳说，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牵制结构， 即：

监护履职中的事务性工作由社会监护组

织实施， 被监护人财产的使用由公证处

进行监管， 而监护人法律主体仍然是居

委会， 减轻基层的负担和责任。”

同时， 李辰阳还认为， 检察院对民

事非讼案件的监督职责在公职监护人履

责中还有巨大发挥空间： “我认为可以

强化社区检察官的职权， 从而实现对公

职监护履职的监管闭环。 同时， 居村委

担任公职监护人这种模式， 在未来的一

段时间里可能会成为社区困境群体兜底

监护的一种普遍现象， 要把个案的成功

经验进行总结， 并在其他地方进行复制

推广， 最好能形成指导性的意见， 让基

层部门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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